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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博士班 

一、本系歷史與發展特色 

本系前身為「初等教育研究所」，成立於 1992 年，為本校第一個研究所，招收

碩士班研究生；1995 年更名為「國民教育研究所」；1999 年増設博士班；2003 年更

名為「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2006 年，新設「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招收學士

班；2010 年，原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更名為本系「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及「教

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系所整合完成；2012 年，「文教法律研究所」併入本系為

「文教法律碩士班」，維持至現有規模。 

本系經過幾番更名及整併，目前除學士班外，並設有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

文教法律碩士班，以及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為本校少數同時培養學士、碩士及

博士的學系。本系師資學術專業豐富且多樣的跨領域組合，於研究所方面提供政策

分析能力、教育管理能力導向之專門課程，並積極尋求「教育學」與「管理學」之匯

通，以及探討法學在文教事業上的應用。此外，本系亦設有「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

班」（週末假日班）、「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班）及「原住民文教

法律碩士在職專班」（週末假日班），以提供在職教育人員進修及研究之機會。 

二、教育目標 

(一) 碩士班 

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是以培育教育行政與管理領域之學術研究人才，增進

碩士生之專業知識，課程為充實學生教育行政之學理基礎，培養學生從事研究之

基本能力，奠定學生教育政策與管理之專業基礎。教育目標如下： 

1. 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學校領導人才 

2. 培育優質的教育行政機關的專業人才 

3. 培育教育政策與管理領域的研究人才 

(二) 博士班 

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是以培育教育政策規劃及教育行政研究之領導人才，

增進博士生探索教育政策與管理學理的能力，其課程設計之原則為充實學生教育

政策之學理基礎，培養學生教育政策與管理之專業知能，奠定博士生教育與學校

經營管理之專業基礎。教育目標如下： 

1. 培育教育政策與管理的學術研究人才 

2. 培育教育政策與學校管理的決策人才 

3. 培育整合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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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能力 

(一)碩士班 

 Ｆ 教育政策與管理領域的專門知識 

Ｇ 教育行政與學校管理的領導能力 

Ｈ 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的分析能力 

Ｉ 教育政策與管理議題的探究能力 

Ｊ 社會關懷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Ｋ 專業態度與倫理實踐的能力 

(二)博士班 

Ｌ 教育政策與管理知識的探究能力 

Ｍ 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的領導能力 

Ｎ 教育政策與管理議題的分析能力 

Ｏ 教育政策與管理理論的發展能力 

Ｐ 教育政策與學校管理的創新能力 

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一)碩士班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教育政策與
管理領域的
專門知識 

(核心能力
1) 

教育行政與
學校管理的
領導能力 

(核心能力
2) 

教育政策與
學校經營的
分析能力 

(核心能力 3) 

教育政策與
管理議題的
探究能力 

(核心能力
4) 

社會關懷與
終身學習的

能力 
(核心能力
5) 

專業態度與
倫理實踐的

能力 
(核心能力
6) 

培育兼具
理論與實
務的學校
領導人才 

☆ ☆ ☆ ☆ ☆ ☆ 

培育優質
的教育行
政機關的
專業人才 

☆ ☆ ☆ ☆ ☆ ☆ 

培育教育
政策與管
理領域的
研究人才 

☆ ☆ ☆ ☆ ☆ ☆ 

(二)博士班 

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 

教育政策與
管理知識的
探究能力 

(核心能力 1) 

教育政策與
學校經營的
領導能力 

(核心能力 2) 

教育政策與
管理議題的
分析能力 

(核心能力 3) 

教育政策與
管理理論的
發展能力 

(核心能力 4) 

教育政策與
學校管理的
創新能力 

(核心能力 5) 
培育教育政策
與管理的學術
研究人才 

☆ ☆ ☆ ☆ ☆ 

培育教育政策
與學校管理的
決策人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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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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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一)碩士班 

課程分為核心課程、方法課程及教育政策與管理課程三部分，每部分均包含必修課

程及選修課程。碩士班學生必須修習必修 12 學分，選修 20學分，總計 32 學分（不含論

文），成績及格，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方得畢業。 

學生除在本所修習課程之外，亦得跨日夜間部、跨所及跨校進行選修，惟須經主任

同意。跨日夜間部、跨所選修合併最多不得超過 9 學分。 

本系課程結構如下表所示，學生可依個人性向、生涯發展做選擇。 

課程結構 畢業學分 

專

門

課

程 

核心課程 
必修：3 學分 

至少選修：2 學分 

必修：12 學分 

選修：20 學分 

方法課程 
必修：3 學分 

至少選修：2 學分 

教育政策與管理課程 
必修：6 學分 

至少選修：8 學分 

跨系所選修 至多選修：9 學分 

合計 32 學分 

論文 

畢業學分總計 32 學分 

說明： 

一、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之上下限如下（修讀教育學程者另依本校之

相關規定辦理）： 

（一）上限：每學期上限 12 學分為原則。 

（二）下限：碩一及碩二每學期下限 2 學分為原則。 

二、跨領域課程：32 學分之中，9 學分得於所內各班別、所間、或校際跨修。跨

修課程須經系主任同意始得選修，所修學分數計入畢業學分。 

三、本班學生除應修畢畢業學分之外，畢業前，應參加至少 10 次學術研習活動，

並需檢附各場次心得及出席佐證資料，心得分享每篇約 A4 紙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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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班 

課程分為基礎課程、方法與工具課程及專門課程三部分。博士班學生必須修習必修

10 學分，選修 22 學分，總計 32 學分（必須為碩士後階段所修），成績及格，並通過博士

資格考試及博士論文口試，方得畢業。 

除論文 0 學分之外，在博士班應修課程 32 學分中，共同必修之基礎課程為 6 學分，

研究方法必修課為 4 學分，其餘 22 學分為專門課程選修學分，選修之 22 學分中，必須

選修所內博士班專門科目至少 12 學分。跨校、跨所選修必須經主任同意（須為本所未開

設課程始得同意跨校、跨所選修），跨選最多不得超過 9 學分。 

本系課程結構如下表所示，學生可依個人性向、生涯發展做選擇。 

課程結構 畢業學分 

基 

礎 

課 

程 

共同必修 

必修：6 學分 論文 

其他課程 

合計 6 學分 

研
究
方
法 

量化研究 
選修：4~6 學分 

質化研究 

合計 至少 4 學分 

 
 
 
 
 

教
育
政
策
與
管
理
課
程 

教育行政基礎 
必修：2 學分 

至少選修：2 學分 
必修：4 學分 

至少選修：12 學分 政策與法律 
必修：2 學分 

至少選修：2 學分 

教育與學校經營 至少選修：8 學分 

合計 至少 16 學分 

畢業學分總計 32 學分 

說明： 

一、跨領域課程學分：跨修課程須經系主任同意始得選修，所修學分數計入畢業學

分，最多不得超過 9 學分。 

二、須修讀博士課程 32 學分以上，通過博士侯選人資格考試，並依本系博士班研

究生論文發表審查要點之規定參加學術研習活動、發表相關論文，完成博士論

文，經審查通過始得畢業。 

三、本班學生除應修畢畢業學分之外，畢業前，應參加至少 10 次學術研習活動，

並需檢附各場次心得及出席佐證資料，心得分享每篇約 A4 紙 1 頁。 

七、教學科目 


